
 

1 

 

滨州医学院 2018 年学位论文答辩及相关工作安排表 

 

时间（2018年） 内    容 
负责部门 

或负责人 

03.12-03.20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完成符合拟申请 2018年学位论文答辩人

员的材料审查： 

全日制研究生 同等学力人员 

1.修够规定学分 

2.中期考核合格及以上 

3.科研工作记录本完备 

4.学位论文电子版及发表论

文汇总表（已提交至相关培养

单位或学院的指定邮箱） 

5.《滨州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答辩申请书》 

6.发表论文原件审核（交复印

件：封面、目录及文章内容页） 

7.临床轮转记录本完备、通过

毕业技能考核（临床、口腔专

硕） 

8.取得《医师资格证》（临床、

口腔专硕，审原件，复印件上

交） 

1.修够规定学分 

2.科研工作记录本完备 

3.学位论文电子版及发表论

文汇总表（已提交到相关培养

单位或学院指定邮箱） 

4.《滨州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答辩申请书》 

5.发表论文原件审核（交复印

件：封面、目录及文章内容页） 

6.《医师资格证》（临床、口

腔专硕，审原件，复印件上交） 

7.上交“滨州医学院同等学力

学位论文导师审核表”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3.21-03.23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上交研究生处： 

1.《滨州医学院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书》； 

2.学位论文电子版（按通知要求汇总整理，发邮箱

bzmcxueweilunwen@163.com）； 

3.各学科申请答辩人员名单。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3.26-03.28 
研究生处对所有提交学位论文进行“学术不端行为”检测,

并向各培养单位及学院公布检测结果。 
研究生处 

03.29-03.30 
未通过或需修改结果由各培养单位及学院通知到拟申请

2018年答辩人员本人。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4.02-04.03 
文字重合百分比在 15%-30%（不包含 30%）之间，提交书面

说明和修改后论文。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4.04 “学术不端行为”检测通过后全部学位论文匿名外送盲审。 研究生处 

04.28 研究生处公布学位论文匿名外送盲审结果。 研究生处 

05.02-05.03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组织各学科准备答辩材料。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将各学科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各学科答

辩安排表报研究生处（纸质版学院盖章，电子版发至邮箱

yjscpyyxwk@163.com）。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研究生处 

05.07前 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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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07-05.20 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答辩。 

研究生本人 

研究生导师 

各相关学科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研究生处 

05.21-05.23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组织专家进行答辩后复审，并将复审结果

及论文最终版提交研究生处。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研究生处 

05.24-05.25 学位论文答辩后二次查重及抽审。 研究生处 

05.28 
同等学力人员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上申请论

文答辩资格。 
同等学力人员 

05.29 
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上审核同等学力科学学

位人员申请论文答辩资格。 
研究生处 

05.30-05.31 

所有通过答辩 2018年毕业研究生按照提交纸质材料明细认

真填写并上交各培养单位及学院通知中附件 5或附件 6中“答辩

后用表 6”，特别注意以下内容： 

1.《硕士信息基本数据表》纸质版并签名； 

2.电子版《学位信息年报材料》（务必极端认真、仔细，避

免错误）； 

3.《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及授予学位审批材料》

一式 2份； 

4.有研究生本人及导师签字版学位论文纸质版 4份（含最终

电子版，不能再做任何更改）； 

5.2018届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材料清单并按要求

装订。 

研究生本人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06.04-06.05 

各学院按照材料清单统一汇总 2018年全部拟授予学位人员

全部材料并上交研究生处，特别注意以下内容： 

1.《硕士研究生学位（毕业）论文答辩及授予学位审批材料》一

式 2份； 

2.有研究生本人及导师签字版学位论文纸质版 4份（含电子版）；

3.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答辩成绩； 

4.纸质版并签名《硕士信息基本数据表》； 

5.汇总后电子版《学位信息年报材料》； 

6.汇总后 2018届硕士研究生学位申请资格审查材料清单。 

各培养单位及学院 

研究生处 

06.06-06.08 
研究生处复审汇总全部上交材料后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

会审议。 
研究生处 

6月下旬 硕士学位授予、研究生毕业。 研究生处 

6月底-7月初 

根据学校统一安排毕业离校。 

注：未在就业信息网上签约者，研究生处将人事档案发回其

生源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 

研究生处 

 
备注： 

1．本工作安排适用于 2018届毕业全日制研究生和 2018年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的人员。 

2．如因特殊情况确需变动者，需由研究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经导师及所在学院批准后，报送研究

生处，研究生处将根据情况安排其延期答辩及延期毕业。 

3．毕业论文的录入、排版和校对必须由研究生本人完成。 

4．各项相关表格及数据的填写及报送务必仔细、认真并按照相应时间节点如期完成。 


